
同 心 協 力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 

海 事 處 佈 告 2008 年 第 100 號  

（ 雜 項 信 息 ）  

 

供 船 隻 經 營 人 及 租 賃 人 參 考  

 
 

 2008 年 6 月 2 日 、 6 日 、 7 日 、 13 日 、 14 日 、 16 日 、

17 日 、 23 日 、 24 日 、 25 日 、 26 日 、 27 日 及 30 日 為 天 氣 惡 劣 的

非 工 作 日 ， 謹 此 公 告 周 知 。  

 

 

 

 
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
 

 

 
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海 事 處  

2008 年 7 月 1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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